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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关于大力拓展
“视听+”促进文化广电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

实施意见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，省文物局，厅属各单位：

为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，奋力开拓“视听+”浙江新探

索，以新型大视听产业链、创新链培育新质生产力，促进文化广

电旅游深度融合发展，更好形成“1+1+1>3”效应，打造一批具

有鲜明浙江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，成为全国文化广电旅游融合发

展样板地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挖掘文旅资源，探索“视听+”内容创作新路径

（一）推动文化标识与视听作品相互融合。深度梳理浙江优

秀传统文化脉络谱系，推动文化基因库标签体系建设，将可供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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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创作的优质文化基因数据进行标签化管理，纳入我省影视剧创

作重点素材库。聚焦现象级省域文化标识、文化基因激活标志性

项目，建立创作对接机制，超前谋划一批重要题材，打造富含

IP 价值的影视精品。加强剧本定制化改造，将文化元素和叙事

题材融会贯通，为视听作品植入更多文化内核，融入更多表达方

式，提升视听作品吸引力。（责任处室：策划推广处、影视剧管

理处、视听融合发展处，排名第一位为牵头处室，下同）

（二）推动舞台艺术与视听作品相互转化。推进“浙里大戏”

“浙产好剧”联合攀峰行动，立足文艺院团和影视机构资源，推

动相关舞台剧与影视剧相互转化、相互赋能，以供给侧改革推动

越剧、婺剧、昆曲等传统戏曲传承创新，为电视剧、网络剧、动

画片、纪录片、广播剧注入更多文化内涵，打造更多文艺和影视

精品。鼓励围绕优质 IP 共同创作影视剧、广播剧、舞台剧和各

类演艺作品。支持文艺院团运用超高清技术录制精品文化演出，

开展线上观演，扩大文化消费人群。（责任处室：艺术处、传媒

管理处、影视剧管理处、视听融合发展处）

（三）推动旅游资源与视听作品相互赋能。挖掘“影视剧+

旅游”新动能，深入开展“跟着微短剧去旅行”创作计划，举办

微短剧创作发布会、对接会和集中签约活动，创作播出一批主题

优秀微短剧。结合浙江百个优质影视外景拍摄地，精准提炼外景

地文化内涵，因地制宜打造影视旅游新地标，串点成线制作影视

旅游打卡地图，构建影视文旅生态圈。指导旅游景区、度假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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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综节目的策划、采风、取景、创作、拍摄、宣发提供必要支持。

（责任处室：视听融合发展处、影视剧管理处、资源开发处）

二、推进产业协同，丰富“视听+”文旅消费新业态

（四）抓实一批融合发展重大项目。择优将大视听产业重点

项目纳入“千项万亿”工程项目和文旅投资“双百”计划项目，

将大视听产业项目纳入厅系统投资项目库。坚持谋划一批、开工

一批、竣工一批，谋划推进 20 个以上“视听+”融合优质项目。

充分运用视听技术和设备，融入“微改造、精提升”项目建设，

推动景区景点景观更精美、体验更精致、内涵更丰富。鼓励投融

资机构、新媒体平台对优质影视 IP 进行文旅领域前置化商业打

造，吸引投资机构采取股权融资方式获得直接融资。（责任处室：

资源开发处、产业发展处、影视剧管理处、视听融合发展处）

（五）推出一批融合发展新兴业态。加快“文广旅+科技”

融合发展，推出更多“新文旅”。聚焦文旅创意与视听技术融合

应用，积极培育由数字技术、新媒体技术驱动形成的跨界融合产

业。推出“文旅+影视”“实景+VR”“沉浸式体验+国潮产品”

新玩法，激发云展览、云演艺、慢直播等各类融合型、青创型业

态，开发旅游演艺、剧本娱乐、旅拍研学等沉浸式、互动性旅游

体验项目。支持旅游城市建设超高清户外大屏、3D 显示大屏，

发展城市大屏经济，带动夜间经济发展。支持数字文化企业规范

发展社交电商、网络直播、短视频等在线新经济模式。（责任处

室：产业发展处、视听融合发展处、科技教育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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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打造一批融合发展优势品牌。大力实施品牌创建行动，

以优质广电视听作品为支撑，将广电优质品牌 IP 转化为实体项

目，把影像产品、角色形象、线下游戏等元素纳入路线设计、展

陈展示、文旅产品。打好“长视频+短视频+直播”组合拳，打造

一站式、全链条文旅产品，将线上内容优势转化为线下文旅体验。

支持旅游景区、博物馆、商圈等引入优质影视 IP、动漫游戏场

景，建设主题游乐园、主题酒店、旅游村落。将“百县千碗”“浙

韵千宿”“浙派好礼”“浙里演艺”等文旅消费品牌融入影视创

作，打造一批优质视听作品，实现品牌叠加效应。（责任处室：

产业发展处、资源开发处、市场管理处、影视剧管理处、视听融

合发展处、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）

三、创新服务供给，打造“视听+”文化惠民新模式

（七）强化数字文旅惠民。迭代升级“浙里文化圈”“游浙

里”等重点应用，拓展“文旅码”功能和覆盖面，在应用中融入

视听功能开发。加强公共服务信息集成，运用各地“云、网、端”

一体化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数字底座，加入文旅信息、智慧旅游、

活动预约等文旅公共服务，提升游客获取资讯和游览服务便捷

度。（责任处室：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处、科技教育处）

（八）丰富公共文化空间。在建设城市书房、文化驿站、乡

村博物馆等新型载体基础上，将广电网络有线电视服务大厅、县

级融媒体中心、中心乡镇融媒体分中心等基层广电服务机构纳入

“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，探索建设公共文化共同体。在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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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生活圈试点开展智慧广电+公共文化服务，通过直播卫星、有

线电视、广电 5G 等方式开展公共文化服务，积极开发场景式、

体验式、互动式线上教学，创新打造高标准公共文化空间、高品

质公共文化生活、高效能公共文化治理的“浙江路径”。（责任

处室：公共服务处、科技教育处）

（九）创新文化供给机制。整合文广旅资源，创新推出“诗

画浙江”文旅惠民卡。创新全民艺术普及机制，深化“文艺赋美”

工程，统筹广电媒体资源，将广电新媒体平台打造成为全新的流

动舞台，打破观演时间、空间限制，构建线上文艺新场景。运用

视听技术和设备培育精品点位和赋美场所，打造品牌化演出场

所。统筹优化文化广电旅游指标设置，探索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一

体化集成改革，完善促进人民精神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。（责

任处室：公共服务处、办公室、传媒管理处、政策法规处）

四、聚焦扩大影响，构建“视听+”立体传播新矩阵

（十）拓宽浙江文脉传播渠道。突出视听赋能，进一步做好

文化遗产的深度挖掘、价值阐释和创意表达。指导广电视听媒体

围绕考古启明星计划、文化基因激活工程、非遗传承薪火行动等

重点工作，推出一批系列视听节目和公益广告，推动我省文化遗

产保护传承等多维度、立体化宣传。推进智慧文博视听系统建设，

支持博物馆运用 LED 屏、投影、虚实互动、数字人、AR 呈现等

技术产品，推出沉浸式主题展览，全面提升博物馆传播效能。（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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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处室：传媒管理处、策划推广处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处、局文物

保护与考古处、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）

（十一）放大浙江文旅叙事传播声量。指导各级广电媒体与

文化旅游部门加强合作，策划开设文旅节目栏目，持续推出系列

文旅主题宣传报道。充分发挥我省文化和旅游政务新媒体矩阵、

广电新媒体联盟作用，共同策划组织一批文旅主题宣传推广活

动。鼓励各地运用新媒体“意见领袖”“网红达人”开展文旅推

介，组建“浙江文旅宣推官”达人池，定期开展系列创作与传播

活动，全面提升浙江文旅网络声量。发挥广电媒体的多渠道传播

优势，建立海外立体传播矩阵。（责任处室：传媒管理处、视听

融合发展处、策划推广处、对外合作交流处）

（十二）打造浙江特色文旅综艺品牌。支持各地文化广电和

旅游部门与广播电视媒体机构在题材选择、策划拍摄、资源对接、

宣传推广等方面加强合作，精心打造一批以展示地方特色文旅的

电视综艺和网络综艺节目。充分发挥综艺节目对旅游的引流作

用，谋划选取有线下转化潜力的拍摄地点，主动融入更多当地特

色文旅资源和内容，为讨论话题及后续引流做好储备。支持浙江

卫视继续办好《还有诗和远方·非遗篇》《奔跑吧》等品牌综艺。

（责任处室：传媒管理处、视听融合发展处、策划推广处）

各地、各单位要强化组织领导，加强文化广电旅游深度融合发

展工作统筹，推进资源整合共享，强化常态化分工协作和协同联动，

构建深度融合工作链条。深化数字化改革，不断提升文化广电旅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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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浙江广电集团、华数集团。

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1 日印发


